
良塘镇以工代赈道路改造工程更正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编号：LBZC2025-C2-020061-LDZX

项目名称：良塘镇以工代赈道路改造工程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5 年 5 月 25 日

二、现对竞争性磋商文件作出如下澄清：

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

1

资格证

明文件

2.供应商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

料（2025 年 3 月至 5 月连续 3 个

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复印件；

依法免税的，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

明其依法免税。从成立之日起到响

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不足要求

月数的，只需提供从成立之日起的

依法缴纳税收相应证明文件）；（必

须提供，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处

理）

2.供应商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

料（2025 年 2 月至 4月连续 3个

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复印件；

依法免税的，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

明其依法免税。从成立之日起到响

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不足要求

月数的，只需提供从成立之日起的

依法缴纳税收相应证明文件）；（必

须提供，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处

理）

2

资 格 证

明文件

3.供应商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

的相关材料[2025年 3月至5月连

续 3 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

金的缴费凭证（专用收据或者社会

保险缴纳清单）复印件；依法不需

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，必须提供

相应文件证明不需要缴纳社会保

障资金。从成立之日起到响应文件

提交截止时间止不足要求月数的

只需提供从成立之日起的依法缴

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

件]；（必须提供，否则响应文件

按无效处理）

3.供应商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

的相关材料[2025 年 2月至 4月连

续 3 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

金的缴费凭证（专用收据或者社会

保险缴纳清单）复印件；依法不需

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，必须提供

相应文件证明不需要缴纳社会保

障资金。从成立之日起到响应文件

提交截止时间止不足要求月数的

只需提供从成立之日起的依法缴

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

件]；（必须提供，否则响应文件

按无效处理）



3

响 应 文

件提交

截 止 时

间

2025 年 6 月 6 日 10 时 00 分（北

京时间）

2025 年 6 月 9 日 10 时 00 分（北

京时间）

备注：竞争性磋商文件凡涉以上相应条款按此更正公告为准。

三、发布澄清的媒介：中国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www.ccgp.gov.cn）、广西壮族

自治区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zfcg.gxzf.gov.cn/）、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广

西•来宾）（http://ggzy.jgswj.gxzf.gov.cn/lbggzy/）上发布。

四、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.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来宾市兴宾区良塘镇人民政府

地 址：来宾市兴宾区良塘镇来七路 300 号

联系方式：13737212066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广西励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来宾市兴宾区城南新区裕达新世纪 A区 23 栋 2304 号 02 室

联系方式：0772-4211836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韦东秀

电 话：0772-4211836


